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安三菱日联日经225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
新增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由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华安三菱日联日
经 225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简称

“华安日经225ETF”；交易代码：513880）自2023年2月24日起，新增华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以下简称“一级交易商”）。投资者可通过
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截至2023年2月24日，本基金的一级交易商包括：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信建投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有限责任公
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
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天目西路128号19楼1902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杨高南路759号27层
法定代表人：燕文波
联系人：秦臻
联系电话：021-20655438
客户服务电话：956011
网址：https://www.huajinsc.cn
（2）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
公司网址：www.huaan.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及更新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安上证科创板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一级交易商的

公告
由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华安上证科创板

50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简称“华安上
证科创板50ETF”；交易代码：588280）自2023年2月24日起，新增东兴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以下简称“一级交易商”）。投资者可通过东

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
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务。

截至2023年2月24日，本基金的一级交易商包括：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

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天
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国
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12、15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B座6、10、12、15、16层
法定代表人：李娟
联系人：李然
联系电话：010-66559054
客户服务电话：95309
网址：www.dxzq.net
（2）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座15层 (518048)
法定代表人：高涛
联系人：胡芷境
联系电话：0755-88320851
客户服务电话电话：400-600-8008、95532
网址：www.ciccwm.com
（3）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国联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国联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葛小波
联系人：郭逸斐
联系电话：0510-82832051
客户服务电话：95570
传真：0510-82831751
网址：www.glsc.com.cn

（4）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天目西路128号19楼1902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杨高南路759号27层
法定代表人：燕文波
联系人：秦臻
联系电话：021-20655438
客户服务电话：956011
网址：https://www.huajinsc.cn

（5）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
公司网址：www.huaan.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及更新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安中证500行业中性低波动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新增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由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华安中证500行
业中性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简称

“华安中证500行业中性低波动ETF”；交易代码：512260）自2023年2月24日起，
新增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以下简称“一级交易
商”）。投资者可通过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
回等业务。

截至2023年2月24日，本基金的一级交易商包括：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有限
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
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股份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
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天目西路128号19楼1902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杨高南路759号27层
法定代表人：燕文波
联系人：秦臻
联系电话：021-20655438
客户服务电话：956011
网址：https://www.huajinsc.cn

（2）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
公司网址：www.huaan.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及更新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华安中证电子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新增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由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华安中证电子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基金简称“华安中证电
子50ETF”；交易代码：515320）自2023年2月24日起，新增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
（以下简称“一级交易商”）。投资者可通过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的申购、赎回等业
务。

截至2023年2月24日，本基金的一级交易商包括：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申万宏源
证券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中
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
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联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天目西路128号19楼1902室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杨高南路759号27层
法定代表人：燕文波
联系人：秦臻
联系电话：021-20655438
客户服务电话：956011
网址：https://www.huajinsc.cn
（2）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国联金融大厦
办公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8号国联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葛小波
联系人：郭逸斐
联系电话：0510-82832051
客户服务电话：95570
传真：0510-82831751
网址：www.glsc.com.cn
（3）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12、15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B座6、10、12、15、16层
法定代表人：李娟
联系人：李然
联系电话：010-66559054
客户服务电话：95309
网址：www.dxzq.net（4）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50099
公司网址：www.huaan.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
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及更新文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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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的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与部分销售机构协商一致，决定自 2023年 2月 24日起，投资者通过各销
售机构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以下简称"上述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享有转换
补差费率优惠。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泓德优选成长混合（001256）、泓德泓富混合（A类/C类：001357/001376）、泓

德远见回报混合（001500）、泓德泓业混合（001695）、泓德泓信混合（002801）、泓
德泓汇混合（002563）、泓德优势领航混合（002808）、泓德泓华混合（002846）、泓
德战略转型股票（001705）、泓德裕泰债券（A类/C类：002138/002139）、泓德泓利
货币（A 类/B 类/C 类：002184/002185/017542）、泓德添利货币（A 类/B 类/C 类：
003997/003998/016574）、泓德泓益量化混合（002562）、泓德裕康债券（A类/C类：
002738/002739）、泓德裕荣纯债债券（A类/C类：002734/002735）、泓德裕和纯债
债券（A类/C类：002736/002737）、泓德裕祥债券（A类/C类：002742/002743）、泓
德致远混合（A类/C类：004965/004966）、泓德臻远回报混合（005395）、泓德裕丰
中短债债券（A类/C类：006606/006607）、泓德研究优选混合（006608）、泓德丰润
三年持有期混合（008545）、泓德量化精选混合（006336）、泓德睿泽混合
（009014）、泓德瑞兴三年持有期混合（009264）、泓德卓远混合（A类/C类：010864/
010865）、泓德优质治理混合（011530）、泓德睿享一年持有期混合（A类/ C类：
009015/ 009016）、泓德慧享混合（A类/ C类：011781/011782）、泓德睿源三年持
有期混合（011783）、泓德瑞嘉三年持有期混合（A类/C类：012107/012108）、泓德
睿诚混合（A 类/C 类：012193/012194）、泓德产业升级混合（A 类/C 类：013861/
013862）。

二、转换费率具体优惠内容
自2023年2月24日起，投资者通过本公司已开通转换业务的各销售机构办

理上述基金的转换业务，转换补差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原申购补差费为零的仍按
原费用执行。

费率优惠期间，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各销售机构销售的基金产品开通转换业
务、以及新增开通转换业务的销售机构，则自动加入本费率优惠，不再另行公告。

三、重要提示
1、基金转换费是由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补差及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

构成。转换的优惠折扣适用于转换费中的申购费补差；转出基金的赎回费正常
收取。转入基金时，从申购费率高的基金向申购费率低的基金转换时，不收取申
购补差费；从申购费率低的基金向申购费高的基金转换时，每次收取申购补差
费。

2、本公司对本公告享有最终解释权，基金转换业务办理的规则及流程以各
销售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上述转换费率优惠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本公
司及各销售机构的相关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本公司及各销售机构咨询详情
机构名称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网址

www.hongdefund.com

www.cebbank.com

www.cib.com.cn

www.bankcomm.com

www.spdb.com.cn

www.cmbchina.com

www.icbc.com.cn

www.cmbc.com.cn

www.bank.pingan.com

www.psbc.com

www.nbcb.cn

www.citicbank.com

www.csc108.com

www.gtja.com

www.chinastock.com.cn

www.sczq.com.cn

www.xcsc.com

www.cicc.com.cn

www.18.cn

www.95579.com

www.cs.ecitic.com

sd.citics.com

www.guodu.com

www.mszq.com

www.swhysc.com

www.swhysc.com

www.stock.pingan.com

www.dfzq.com.cn

www.guosen.com.cn

客服电话

400-910-0888

95595

95561

95559

95528

95555

95588

95568

95511-3

95580

95574

95558

400-888-8108

95521

95551/400-888-8888

95381

95351

400-910-1166

95357

95579

95548

95548

400-818-8118

400-821-9031

95523/400-889-5523

95523/400-889-5523

95511-8

95503

95536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gjzq.com.cn

www.cgws.com

www.cindasc.com

www.china-invs.cn

www.ebscn.com

www.lczq.com

www.htsc.com.cn

www.gzs.com.cn

www.tfzq.com

www.foundersc.com

www.westsecu.com

www.htsec.com

www.essence.com.cn

www.cmschina.com

www.hazq.com

www.chinalin.com

www.gf.com.cn

www.zts.com.cn

www.ctsec.com

www.firstcapital.com.cn

www.xyzq.com.cn

www.jhzq.com.cn

www.glsc.com.cn

www.bocichina.com

www.cnht.com.cn

www.gszq.com

www.ewww.com.cn

www.cnhbstock.com

www.grzq.com

www.jzsec.com

www.gyzq.com.cn

www.hx168.com.cn

www.kysec.cn

www.1234567.com.cn

www.5ifund.com

95310

400-666-6888

95321

95532/400-600-8008

95525

400-620-6868

95597

95396

95391/400-800-5000

95571

95582

95553

95517

95565

95318

400-188-3888

95575

95538

95336

95358

95562

956007

95570

400-620-8888

956088

956080

400-651-5988

400-820-9898

95385

95305

95578

95584

95325

400-181-8188

400-877-3772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中植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中证金牛（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加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济安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泰信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中信建投期货有限公司

光大期货有限公司

fund.sinosig.com

www.ehowbuy.com

www.zzfund.com

www.erichfund.com

www.fund123.cn

www.xinlande.com.cn

www.jnlc.com

www.yingmi.cn

www.5irich.com

www.yixinfund.com

fund.jd.com

www.zlfund.cn

www.520fund.com.cn

www.bzfunds.com

www.danjuanfunds.com

www.hcfunds.com

www.snjijin.com

www.pyfunds.cn

www.jiyufund.com.cn

www.e-chinalife.com

www.harvestwm.cn

www.duxiaomanfund.com

www.jianfortune.com

www.taixincf.com

www.citicsf.com

www.cfc108.com

www.ebfcn.com

95510

400-700-9665

400-818-0888

400-820-2899

95188-8

400-166-1188

400-890-9998

020-89629066

400-626-2818

400-609-9200

95118

400-678-8887

400-821-0203

400-803-1188

400-159-9288

400-619-9059

95177

021-68889082

400-820-5369

95519

400-021-8850

95055-4

400-673-7010

400-004-8821

400-990-8826

400-887-7780

400-700-7979

五、风险提示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

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投资

有风险，基金管理人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关注基金特有风

险，如实填写或更新个人信息并核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
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投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特此公告。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泓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部分销售机构基金转换费率优惠的公告

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一、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中南城投”）通

知，获悉其质押的部分公司股份由于被动减持而减少，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质押股份减少情况

股东名称

中南城投

合计

质押减少股数

30,910

918,158

857,500

526,200

2,000,000

1,619,896

5,952,664

占其持股比例

0.002%

0.048%

0.045%

0.028%

0.105%

0.085%

0.314%

占总股本比例

0.001%

0.024%

0.022%

0.014%

0.052%

0.042%

0.156%

质押起始日

2021年10月18日

2021年2月26日

2022年6月7日

2022年7月13日

2021年6月16日

2021年7月20日

-

质权人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

2、累计质押及冻结情况
截至2023年2月21日，中南城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质押及冻结

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中南城投

陈昱含

合计

持股数

1,897,881,916

14,413,997

1,912,295,913

持股
比

例

49.60%

0.38%

49.97%

累计质押股数

1,609,193,657

0

1,609,193,657

占 其 持
股比例

84.79%

0

84.15%

占总股
本比例

42.05%

0

42.05%

已质押股份情况

限 售 和 冻
结数

63,115,272

0

63,115,272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3.92%

0

3.92%

未质押股份情况

限售和冻
结数

6,543,963

10,810,
498

17,354,
461

占 未 质 押
股份比例

2.27%

75.00%

5.73%

注：持股数包含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的股份。
二、控股股东被动减持情况
2022年8月17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动减持及后续被动减

持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129）披露，中南城投称其持有部分公司股份

因业务纠纷被金融机构擅自处置，存在 8月 15日开始的 3个月内减少公司现有

总股份数（3,826,558,901股）3%的风险。

2022年8月23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被动减持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2-133）披露，2022年8月15日-8月19日中南城投称其持有的39,927,
621股公司股份已被金融机构擅自处置，占公司总股份数的1.04%。

2022年 11月 5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质押股份变动及被

动减持超过 2%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193）披露，2022年 8月 15日至

2022年 11月 4日中南城投累计被动减持的公司股份达 77,811,108股，占公司总

股份数的2.03%。

2022年11月16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被动减持满3个月及后

续减持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199）披露，2022年8月15日-11月15日

的 3个月间，中南城投持有的股份被动减持 107,883,907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82%，并且从11月16日开始的未来3个月内，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进一步被

动减少公司现有总股份数3%的风险。

2022年11月18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及被动减持超过3%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202）披露，2022年8月15日-11月17日中南城投

称其持有的116,123,180股公司股份已被金融机构擅自处置，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3.03%。

2022年12月13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冻结及被动减持超过

4%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215）披露，2022年8月15日-12月12日中南

城投称其持有的153,477,810股公司股份已被金融机构擅自处置，占公司总股份

数的4.01%。

2023年2月3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股份冻结及质押股份被
动减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披露，2022年8月15日-2023年2月1日中
南城投称其持有的163,153,365股公司股份已被金融机构擅自处置，占公司总股
份数的4.26%。

2023年2月1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持股被动减持及后续减
持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披露，2022年8月15日-2023年2月9日中
南城投称其持有的163,421,266股公司股份已被金融机构擅自处置，占公司总股
份数的4.27%。

2023年2月17日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及持股被动减持满6个
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披露，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2月16日的6
个月间，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被金融机构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动
减持167,247,851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37%

根据中南城投通知，自2022年8月15日至2023年2月21日，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被金融机构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被动减持173,200,515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 4.53%。有关股份来自重大资产重组、非公开发行及二级市场
增持等方式，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中南城投

合计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

减持时间

2022 年 8 月 15 日-2023 年
2月21日

2022 年 8 月 15 日-2023 年
2月21日

-

减持均价（元）

2.55

2.14

-

减持股数

121,751,559

51,448,956

173,200,515

占总股本比例

3.18%

1.34%

4.53%

三、控股股东发布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情况
2023年2月22日中南城投发布《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自2021年8月

18日其前次公布《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来，2021年 8月 19日至 2021年 11月

22日，中南城投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11,246,324股；2022
年 8月 15日至 2023年 2月 21日，中南城投持有公司股份被动减持 173,200,515
股；2022年11月3日至2022年11月24日间，中南城投参与转融通业务借出公司

股份30,000,000股。包含参与转融通业务借出的股份，2021年8月19日~2023年

2月21日中南城投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变动5.02%。详细情况

请阅中南城投本日公布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四、其他相关风险提示

1、目前中南城投正积极与相关金融机构沟通，化解纠纷，减少减持造成的不

利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情况，并督促其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有关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

3、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变动情况，督促其严格

遵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实施办法（试行）》、《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南城投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质押和司法冻结明细。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23-039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变动、被动减持及发布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利民转债”将于2023年3月1日按面值支付第二年利息，每10张“利民转

债”（面值1,000元）利息为5.00元（含税）；
2、债权登记日：2023年2月28日；
3、除息日：2023年3月1日；
4、付息日：2023年3月1日；
5、“利民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 0.30%、第二年 0.50%、第三年 0.80%、第四

年1.00%、第五年1.50%、第六年2.00%；
6、“利民转债”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2023年2月28日，凡在2023年2月

28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23年2月28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7、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23年3月1日；
8、下一付息期利率：0.8%。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3月1日公开发行

了 98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利民转债，债券代码：128144），根据《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等有关条款规
定，在“利民转债”计息期间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利民转债”2022年 3月 1日
至2023年2月28日期间的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利民转债”的基本情况
1、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利民转债
2、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28144
3、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数量：98,000万元（980万张）；
4、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规模：98,000万元（980万张）；
5、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21年 3 月 1日；
6、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的起止日期：2021年 3月1日至 2027 年 2 月 28

日；
7、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的起止日期：2021 年 9月 6日至 2027 年 2 月 28

日；
8、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第一年 0.30%、第二年 0.50%、第三年 0.80%、

第四年1.00%、第五年1.50%、第六年2.00%；

9、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

和最后一年利息。
（1）计息年度的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本次可

转债票面总金额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

登记日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债发

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

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
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
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本次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
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10、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
1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利民转债”信用评级：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为“利民转债”

发行出具了《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

告》，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评
级展望为“稳定”。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期为“利民转债”第二年付息，计息期间为

2022 年 3月 1日至 2023 年 2 月 28日期间的利息，当期票面利率为 0.5%，本
次付息每 10 张（面值 1,000 元）债券派发利息人民币 5.00 元（含税）。对于持
有“利民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
司等兑付派发机构按 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为 4.00元；对于持有“利民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 和RQ⁃
FII），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8〕108 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实际每 10张派发利
息 5.00 元；对于持有“利民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每10张派发利息5.00 元，
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纳债券利息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三、本次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债权登记日：2023年2月 28日（星期二）
2、除息日：2023年3月1日（星期三）
3、付息日：2023年3月1日（星期三）
四、本次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至 2023年2月28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
体“利民转债”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并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划付用于支付利
息的资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
结算系统将“利民转债”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
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

构）。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

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
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
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
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
库。

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

税[2018]108 号）规定，自 2018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1 年 11 月 6 日止，对
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
税；根据《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 34 号），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
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政策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因此，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
得的本期债券利息暂免征企业所得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
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
息。

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联系方式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516-88984525
传真：0516-88984525
电子邮箱：boardoffice@chinalimin.com
八、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付息具体时间安排的

文件。
特此公告。

利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0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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